
广西北流市白马河清湾镇圩镇

河段整治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

建设单位：北流市水利工程管理站

编制时间：二〇二五年十一月



目 录

1 概述 ............................................................................................................................ 1

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 3

2.1公开内容及日期 ............................................................................................. 3

2.2公开方式 ......................................................................................................... 3

2.2.1网络 .............................................................................................................. 3

2.3公公众意见情况 ............................................................................................. 4

3 征求意见稿公开情况 ................................................................................................ 5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 5

3.2公示方式 ......................................................................................................... 5

3.3查阅情况 ....................................................................................................... 10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 10

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11

4.1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11

4.2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11

4.3宣传科普情况 ................................................................................................11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11

6 其他 ..........................................................................................................................11

7 诚信承诺 ..................................................................................................................11



1

1 概述

白马河（罗江）位于北流市南部，属淦江水系，为沙陵江的一级支流。发源

于扶新镇茂化村的大王将山，流经茂化村、上林村、扶新镇和白马镇的金头村、

黄龙村、白马圩、黄金村、旺贺村和大伦镇后，流入广东省境内，经沙陵江汇入

淦江。白马河在北流市内主河道全长 31.8km，河流比降 6.5‰，市内流域面积为

220km2。河流流经的主要乡镇有扶新镇、白马镇和大伦镇。流域内有一中型水库

——茂化水库，坝址以上控制集雨面积 18.5km2，总库容 1106万 m3，有效库容

770万 m3，设计灌溉面积 2.68万亩。白马河流域地势北高南低，呈长扇形，流

域上游为山区地带，植被较好，中下游为丘陵地带，沿河两岸上游居民分布较稀，

下游较广。

清湾河（也称排亭水）为白马河的一级支流，发源于北流市清湾镇中龙村茂

田屯，河源高程约 149.6m，排亭水主要流经北流流清湾镇中龙、白米、旺垌、

凤塘、清平和龙南村。在清湾镇龙南村排亭屯东南 700m流入广东省化州市宝圩

镇后注入白马河。河流全长 22.0km，流域面积 125km2，其中玉林市境内河长

21.4km，流域面积 123km2。

清湾河清湾圩镇断面以上集雨面积 39.1km2，主河道长 12.4km，比降为

10.8‰。清湾河整治河段内有 3条小支流，其中右岸支流一控制集雨面积 5.7km2，

主河道长 5.3km，比降为 8.4‰；右岸支流二控制集雨面积 1.4km2，主河道长

2.5km，比降为 9.2‰；左岸支流控制集雨面积 0.97km2，主河道长 1.65km，比降

为 45.5‰。

清湾镇圩镇位于白马河支流清湾河的中上游，河床比降较大，洪水暴涨暴落，

流速较大，汛期洪水对河床和岸坡产生较大冲刷，造成两岸河道岸坡冲刷严重，

一直以来，圩镇河段河道防护基础设施薄弱，汛期洪涝灾害频繁，河势相对不稳

定，河岸崩塌严重，直接威胁流域内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农田耕地被淹，交

通公路中断，乡镇基础设施遭到破坏，经济损失巨大。为了抵御洪涝灾害和改善

河道水生态环境，提升河道水景观效果，保护河流沿岸人民安居乐业和经济发展

的迫切需要，以及广西北流市白马河清湾镇圩镇河段整治工程属于《北流市白马

河防洪整治规划报告（修编）》中规划项目之一，以及北流市人民政府明确了本

工程属于保护水源有关项目，并同意本工程在清湾镇马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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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施工作业。因此，北流市水利工程管理站实施广西北流市白马河清湾镇圩镇河

段整治工程，其建设主要内容为治理河长 4.928km，新建两岸护岸总长 8.048km，

维修加固 1座拦河陂坝，新建下河步级 29座，新建排水管 21座，新建人行便桥

1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影响评价法》（2018年）、《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的有关

规定，建设过程中或者建成投产后可能对环境产生影响的建设项目，必须执行环

境影响评价制度。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年版），

本项目属于“五十一、水利——128、河湖整治（不含农村塘堰、水渠）——涉及

环境敏感区的”类别，应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北流市水利工程管理站于 2025年 02月 20日与编制单位签订了广西北流市

白马河清湾镇圩镇河段整治工程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咨询合同，根据 2019年

01月 01日实施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在确定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

单位 7个工作日内，于 2025年 02月 24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的

网站（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3?id=50224cIM3G）进行了第一次公示，

公示时间于 2025年 02月 24日起连续 10个工作日。

北流市水利工程管理站于 2025年 7月 02日在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

台的网站（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3?id=50702o5VrX）进行了第二次公

示，并于 2025年 7月 03日在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北流市清湾镇人民政府、清

湾镇社区、团结队等公告栏进行了现场张贴公示；于 2025 年 7 月 03 日、2025

年 7月 05日在广西法治日报进行了两次公示。公示的内容包括：环境影响报告

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征求意见的

公众范围、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

的起止时间。公示结束后对公众反馈的意见表统计分析，反馈意见情况并整理归

纳，明确是否采纳公众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进行说明。

通过公众参与可以真正了解公众所关心的环境问题，以便协助有关部门制定

出切实可行的环境保护措施，使建设项目的环境评价工作更加公开化，结论更切

合实际，确保建设项目实现其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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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1、公开的主要内容如下：

（1）项目概况（项目名称、建设单位、建设地址、建设内容及建设规模等）；

（2）建设单位（建设单位、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3）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4）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5）公示的方式和公示时间；

（6）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2、公开时限：项目环评报告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按照公示时期实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

第一次公示的公示内容和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令第 4号）的相关要求。

2.2 公开方式

2.2.1 网络

1、公示日期为：2025年 02月 24日

2、网络公示网址：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3?id=50224cIM3G

3、网络公示截图：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3?id=50224cIM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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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公公众意见情况

公示期间未接到项目相关的公众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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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开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1、公开的主要内容如下：

（1）建设项目概况（项目名称、项目性质、建设地点、建设单位、占地面

积、总投资、建设内容、建设规模）

（2）建设项目污染源及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3）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

（4）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网络连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

及途径。

（5）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及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6）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公众的意见表通过网络下载，公众意见表请

点击附件自行下载）。

（7）征求公众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8）征求意见起止时间。

2、公开时限：项目环评报告征求意见稿公示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按照公示时期实行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

第二次公示的公示内容和公示时限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

境部令第 4号）的相关要求。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1、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5年 7月 02日

2、网络公示网址：

https://www.eiacloud.com/gs/detail/3?id=50702o5VrX

3、网络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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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报纸

1、报纸名称：广西法治日报

2、报纸公示日期：2025年 7月 03日、2025年 7月 05日

3、照片：



7



8



9

3.2.3 张贴

1、张贴时间：2025年 7月 03日

2、张贴地点：北流市清湾镇人民政府、清湾镇社区、团结队等

3、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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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查阅情况

查阅项目纸质环境影响报告书请到北流市清湾镇圩镇。

项目公示期间，未见有项目周围的村屯及单位、企业的相关人员来北流市水

利工程管理站设置地点进行查阅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我单位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4号)要求在全国建设项目

环境信息公示平台及广西法治日报公开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信息，公众可以

通过全国建设项目环境信息公示平台的网站下载公众意见表填写意见，也可以通

过邮箱、面读、短信或者电话等方式向我单位反馈意见，第一次公示及第二次公

示期间我单位均未收到任何单任或个人反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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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保护厅柱环发（2014）2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环

境保护厅关于进步规范和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的通知》要

求，项目不属于通知要求所列需要召开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深度

公众参与形式，故本项目未开展深度公众参与活动。

4.1 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情况

本项目未开展公众座谈会、听证会、专家论证会等深度公众参与活动。

4.2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项目未开展其他形式的公众参与活动。

4.3 宣传科普情况

本项目未开展宣传科普活动。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项目环评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未接到周围的村屯及单位、企业的相关人

员公众意见。

公众意见没有采纳及未采纳情况。北流市水利工程管理站本着对周围环境质

量负责的态度，表示在项目运营后认真落实各项防治措施，最大程度减少对当地

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保证当地居民的生活不受干扰。

6 其他

我单位已对项目环境影响公众参与第一次公示内容、征求意见稿全文发布内

容、报批前报批稿与公参说明文本进行存档备查。无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7 诚信承诺

我单位已按照《办法》要求，在《广西北流市白马河清湾镇圩镇河段整治工

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

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对未采纳的意见按要求进行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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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广西北流市白马河清湾镇圩镇河段整治工程公众

参与说明书》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

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北流市水利

工程管理站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北流市水利工程管理站

承诺时间：2025年 11月 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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